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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報告案 

  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報告案 

第  1 號 類別：財經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3.2 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630548600 號函 

案 由：市政府第 290 次至 31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各機關先行墊支共計 61

案新台幣14億 2,578萬 463元，包括中央補助50案新台幣13億 8,091

萬 1,231 元及回饋金 11 案新台幣 4,486 萬 9,232 元，提請本會大會

報告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有關本府各機關提請之墊付案，經費由中央全額補助或配合款由各

機關年度預算自行調整容納支應者，以及國營事業捐助回饋者，業

經貴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9 次會議決議同意由本府先行墊

支，再彙案補辦預算。 

二、旨揭本府市政會議審議通過符合上項先行墊支之墊付案共計 61 案新

台幣 14 億 2,578 萬 463 元，包括中央補助 50 案新台幣 13 億 8,091

萬 1,231 元及回饋金 11 案新台幣 4,486 萬 9,232 元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35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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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2 號 類別：財經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3.2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630545700 號函 

案 由：本市新興區新興段四小段 1967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，面積為

31.00 平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，報請備查。 

說 明：本案屬貴會 94 年 2 月 1 日高市會財字第 0940003038 號函授權本府

逕行辦理之畸零地讓售案，茲經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授內中

地字第 1051306632號函及 105年 12月 19日院授內中地字第 1051309 

305 號函核准出售，爰依貴會 83 年 5 月 12 日高市會議字第 03336 號

函報備查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23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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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3 號 類別：財經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3.2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630545701 號函 

案 由：本市苓雅區苓洲段 364-1、364-2 地號 2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，面積

為 40.00、1.00（合計 41.00）平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，報

請備查。 

說 明：本案屬貴會 94 年 2 月 1 日高市會財字第 0940003038 號函授權本府

逕行辦理之畸零地讓售案，茲經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授內中

地字第 1051306632 號函及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授內中地字第 1051 

309305 號函核准出售，爰依貴會 83 年 5 月 12 日高市會議字第 03336

號函報備查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1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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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4 號 類別：財經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3.2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630545702 號函 

案 由：本市三民區灣志段 247-10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，面積為 66.02

平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，報請備查。 

說 明：本案屬貴會 94 年 2 月 1 日高市會財字第 0940003038 號函授權本府逕

行辦理之畸零地讓售案，茲經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授內中地字

第 1051306632 號函及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授內中地字第 1051309305

號函核准出售，爰依貴會 83 年 5 月 12 日高市會議字第 03336 號函報

備查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26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75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753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754

第  5 號 類別：財經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3.2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630545703 號函 

案 由：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256-6、261-3 地號 2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，面積

為 8.38、0.46（合計 8.84）平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，報請

備查。 

說 明：本案屬貴會 94 年 2 月 1 日高市會財字第 0940003038 號函授權本府

逕行辦理之畸零地讓售案，茲經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授內中

地字第 1051306632 號函及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授內中地字第 10513 

09305 號函核准出售，爰依貴會 83 年 5 月 12 日高市會議字第 03336

號函報備查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09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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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6 號 類別：財經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3.2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630545704 號函 

案 由：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386-95、386-96 地號 2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，面

積為 22.00、4.00（合計 26.00）平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，

報請備查。 

說 明：本案屬貴會 94 年 2 月 1 日高市會財字第 0940003038 號函授權本府

逕行辦理之畸零地讓售案，茲經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授內中

地字第 1051306632 號函及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授內中地字第 10513 

09305 號函核准出售，爰依貴會 83 年 5 月 12 日高市會議字第 03336

號函報備查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24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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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7 號 類別：財經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3.2 高市府財產管字第 10630545705 號函 

案 由：本市林園區溪州段 3515-31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，面積為 23.00

平方公尺，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，報請備查。 

說 明：本案屬貴會 94 年 2 月 1 日高市會財字第 0940003038 號函授權本府

逕行辦理之畸零地讓售案，茲經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31 日院授內中

地字第 1051306632 號函及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授內中地字第 10513 

09305 號函核准出售，爰依貴會 83 年 5 月 12 日高市會議字第 03336

號函報備查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1008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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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8 號 類別：財經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3 高市府主事預字第 10630174100 號函 

案 由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對 106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

算案市議會審查所作附帶決議執行情形報告表。 

說 明：有關 貴會審查本市 106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時所作

附帶決議，其中可遵照辦理事項執行情形，經彙編成冊如附件，至執

行有困難者，將由本府各相關機關依個案審慎研議另函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財字第 1060000968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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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9 號 類別：教育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4 高市府體處字第 10670143100 號函 

案 由：有關高雄市體育處 106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，附帶決（建）議

說明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府 106 年 1 月 3 日高市府主公預字第 1050707010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有關總預算案第 20 頁第 5 款第 2 項第 2 目第 1 節「管理及設備─管

理與活動」通過附帶決議指示：請朝向正式合法興建球場經營，聯

繫台糖公司協調降低租金，契約簽訂由五年一簽改為每年簽約，並

請體育處於明年朝尋找大岡山地區學校或機關用地，比照美濃國中

設置自有棒球場地方向努力，及正式合法興建週邊網球場及槌球場。 

三、承上，有關聯繫台糖公司契約簽訂年限調整乙節：體育處現向台糖

承租土地共有 5 處，其中「小港運動場」及「岡山網球場」2 處已將

土地續租調整為 1 年 1 簽（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），

其餘 3 處將俟現行契約屆滿時調整；另台糖土地租金調降乙節：體

育處已於 106 年 2 月 3 日函詢該公司評估再調降租金之可行性。 

四、有關尋找大岡山地區學校或機關用地比照美濃國中設置自有棒球場

地及正式合法興建周邊網球場及槌球場乙節：因岡山地區無市有體

育場用地，經教育局初步清查，岡山地區並無適合建置棒球場之學

校用地及學校預定地。另岡山地區現正由本府都發局規劃進行公共

設施用地保留通盤檢討中，未來如透過整體開發、容積移轉等方式

無償取得土地，視區域發展政策及現況需求等評估設置棒球場等運

動設施之可行性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0979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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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號 類別：教育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0 高市府文圖字第 10670049000 號函 

案 由：有關高雄市立圖書館 106 年度預算之附帶決議執行情形乙案，復請

查照。 

說 明：依據高雄市議會 105 年 12 月 30 日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3591 號函辦

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093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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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號 類別：教育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15 高市府文美字第 10670037600 號函 

案 由：有關貴會審議高雄市美術館 106 年度預算之附帶決議一「請文化局

研議畫作貸款信保基金制度」乙案，復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貴會 105 年 12 月 30 日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359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市文創產業與視覺藝術之推展，一向是本府文化建設要項之一。

本府重視藝術生態發展，惟所提藝術家畫作貸款信保基金制度乙

案，因目前國內尚無獨立健全且具公信力之藝術品鑑價機制及平

台，畫作價格仍以回歸市場機制為宜，且公立機構無法亦不宜介入

信貸範圍，是以，以現階段而言，實屬窒礙難行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教字第 1060000906 號函 
 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04

第 12 號 類別：衛生環境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3 高市府環衛字第 10630448600 號函 

案 由：有關本府環境保護局 106 年度預算附帶決（建）議執行確有困難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貴會 105 年 12 月 30 日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359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貴會審議本府環境保護局 106 年度預算附帶決議：環保局向環保署、

經濟部申請建制補助電動垃圾車案，儘速替換傳統燃油車。 

三、其中向經濟部申請建制補助電動垃圾車執行確有困難為：經濟部以

輔導產業升級、創新研發為目標，僅接受廠商自主申請，並不接受

政府機關申請。 

四、102 年度，經濟部有補助國內廠商自行打造出一台全電動垃圾車，該

車底盤由大陸引進後，卸除引擎後，裝上電動馬達及電池，打造成

全電動垃圾車，惟該車經過幾年的努力改善，仍無法取得交通部相

關安全認證，迄今仍無法領牌上路；另於同年度，也有廠商自英國

原裝進口全電動垃圾車，仍是經過幾年的努力改善，亦無法取得交

通部相關安全認證及領牌上路。 

五、爰此，目前尚無全電動垃圾車能取得國內相關安全認證及許可領牌，

亦無相關售價金額，本府環境保護局將持續密切注意相關認證進度，

俾利汰換傳統燃油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7 高市會衛環字第 1060000977 號函 
 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05

第 13 號 類別：衛生環境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17 高市府環衛字第 10630641500 號函 

案 由：有關本府環境保護局 106 年度預算附帶決（建）議執行確有困難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貴會 105 年 12 月 30 日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359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貴會審議本府環境保護局 106 年度預算附帶決議：配合政府節能清

運車採購政策，106 年度至少購買一部全電動垃圾車，以作為示範及

配合未來趨勢。 

三、本府環境保護局購買全電動垃圾車執行確有窒礙難行之處為：102 年

度，經濟部補助有國內廠商自行打造出一台全電動垃圾車，該車底盤

由大陸引進後，卸除引擎後，裝上電動馬達及電池，打造成全電動垃

圾車，惟該車經過幾年的努力改善，仍無法取得交通部相關安全認

證，迄今仍無法領牌上路；另於同年度，也有廠商自英國原裝進口全

電動垃圾車，仍是經過幾年的努力改善，亦無法取得交通部相關安全

認證及領牌上路。 

四、爰此，目前尚無全電動垃圾車能取得國內相關安全認證及許可領牌，

本府環境保護局將持續密切注意相關認證進度俾利採購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7 高市會衛環字第 1060000893 號函 
 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06

第 14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1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670171500 號函 

案 由：檢送「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」第二條附表四修正總說明、

附表四及原條文，請備查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規費法」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府業於 106 年 2 月 14 日第 311 次市政會議通過上開修正案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0952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0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0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0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1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2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3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3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4

第 15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5.12.29 高市府人力字第 10531105800 號函 

案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編制表，並自 106 年 1 月 1

日生效一案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12 月 20 日本府第 30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

並以同年 12 月 22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5310831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

登本府公報 105 年冬字第 24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編制

表及編制表修正對照表各 150 份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50004832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4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1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2

第 16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5.12.29 高市府人力字第 10531105200 號函 

案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表，並自 106

年 1 月 1 日生效一案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12 月 20 日第 30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

同年 12 月 22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5310829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

本府公報 105 年冬字第 24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表修正總說

明、編制表及編制表修正對照表各 150 份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50004833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5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4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5

第 17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5.12.29 高市府人力字第 10531105600 號函 

案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編制表，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生

效一案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12 月 20 日第 30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

同年 12 月 22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5310830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

本府公報 105 年冬字第 24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編制表修正總說明、編制表及編

制表修正對照表各 150 份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50004834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6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7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8

第 18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0 高市府人力字第 10630148200 號函 

案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組織規程第 4 條及第 12 條暨編制

表，並自 106 年 3 月 1 日施行一案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2 月 14 日第 31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

年 2 月 16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6301300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

公報 106 年春字第 12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組織規程第 4 條及第 12 條暨編制

表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、修正條文對照表、編制表、編制表修正對

照表各 150 份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0932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7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8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5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6

第 19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0 高市府人力字第 10630148300 號函 

案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違章建築處理大隊組織規程暨編制表，並自

106 年 3 月 1 日施行一案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2 月 14 日第 31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

年 2 月 16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6301301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

公報 106 年春字第 12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違章建築處理大隊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修正總

說明、修正條文、修正條文對照表、編制表、編制表修正對照表各

150 份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0933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89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0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1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2

第 20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0 高市府人力字第 10630147800 號函 

案 由：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第 3 條及第 13 條暨編制表，並自 106

年 3 月 1 日施行一案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，直轄市政府依自治條例授權訂定

之自治規則，應函送地方立法機關查照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6 年 2 月 14 日第 31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以同

年 2 月 16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630129800 號令發布在案（刊登本府

公報 106 年春字第 12 期）。 

三、檢附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第 3 條及第 13 條暨編制表修正總說

明、修正條文、修正條文對照表、編制表、編制表修正對照表各 150

份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0931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1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2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39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0

第 21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2 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631777600 號函 

案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」第七條、第十

一條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：「直轄市…自治規則，除法律或基

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於發布後…，並函送各該地方立

法機關查照。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揭辦法修正案業經本府 106 年 2 月 9 日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630 

878900 號令發布在案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」修正公布府令、

修正後全條文、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50 份（如附件）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0947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7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8

第 22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2 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631778401 號函 

案 由：本府修正「高雄市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補助辦法」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：「直轄市…自治規則，除法律或基

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於發布後…，並函送各該地方立

法機關查照。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揭辦法修正案業經本府以 106 年 2 月 9 日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63 

0913300 號令發布在案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補助辦法」修正公布府

令、修正後全條文、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20 份（如附件）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0963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4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2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3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5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1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2
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3

第 23 號 類別：法規 

來函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來函文號：106.2.24 高市府社兒福字第 10670070200 號函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規

則」第四條附表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規費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業務主管機關應依下列原則，訂

定或調整收費基準，…，並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之：…二、

使用規費：依興建、購置、營運、維護、改良、管理及其他相關成

本，並考量市場因素定之。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揭場地使用管理規則業經本府 106 年 1 月 24 日第 309 次市政會議

通過在案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規則」現

行條文、第四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等各 120 份（如

附件）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准予查照。 
復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8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60000973 號函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4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5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6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7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8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69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70



決 議 案（第 5次定期大會－報告案）   

 1971

 
 
 
 
 


